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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 城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

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教材管理办法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教材征订、发放及回收管理，确保

特殊教育学生教材及时、准确供应，提高教材使用效率，结

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义务教育阶段免费特殊教育教科

书（含盲文和大字版）、普通中小学教材（收费）、非义务教

育阶段盲文教材（收费）及中职教材（收费）的征订、发放

和回收工作。

第二章 教材征订管理

第三条 征订范围及渠道

1.义务教育阶段免费特殊教育教科书（含盲文和大字版）

（1）征订对象：在校特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。

（2）征订渠道及流程：通过当地新华书店征订，征订

时间为每学期教材全部发放完成后，书店提供《特殊教育学

校课本、教参征订目录》至教务处教材管理人员处，教材管

理人员将征订目录下发至各学部，由各学部负责组织征订下

学期用书。本类教材按国家政策享受免费供应（除教师用书、

课程标准及学具用品等）。

2.普通中小学教材

（1）征订对象：需补充普校教材使用学习的特殊学生。

（2）征订渠道及流程：学校向新华书店统一采购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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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店提供新季度教科书征订目录至教务处教材管理人员处，

教材管理人员将征订目录下发至各学部，由各学部负责组织

征订，此类教材按学生实际需求征订，教材费用由学校专项

经费支出。

3.盲文教材（高中阶段）

（1）征订对象：在校视障部高中学生。

（2）征订渠道：通过中国盲文出版社在线平台或传真

获取征订目录和提交订单，同步联系出版社确认版本及数量。

教务处教材管理人员将征订目录下发至各学部，由各学部负

责组织征订，高中盲文教材按学校学生实际人数征订，教材

费用由学校专项经费支出。

4.中职教材

（1）征订对象：在校中职学部学生。

（2）征订渠道：由教务处教材管理人员组织各专业负

责人（班主任）登录山东省职业教育教材征订系统各专业账

号选用征订所需书目，最终由教务处主任及教材管理人员使

用学校教务教材管理员账号进行严格审核并上传订单信息。

教材按学校中职学生实际人数征订，教材费用由学校专项经

费支出。

第四条 征订要求

每年 6 月、12 月完成春秋两季教材征订，并经教务处审

核。各学部及选定教材管理人员需认真核对学生在校人数、

各部可循环利用的回收教材数量以及课程设置，避免漏订、

错订以及造成资源浪费。教务处于每学期末汇总好各学部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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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教材需求，入档留存。

第三章 教材发放管理

第五条 发放流程

1.教材接收与清点

（1）教材到货后，由教务处教材管理人员联合各学部

教材负责人共同前往书库搬运，对照发货单逐项清点种类、

数量，确认无误后签字接收。

（2）若发现破损、缺页等问题教材，立即联系供应商

调换。

2.学部内部分发

（1）各学部指定专人（班主任)领取教材，制作各部《教

材领取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，记录教材名称、数量、领取人及

班级，留存好相关教材领取登记资料。

（2）中职类教材需与专业任课教师对接，按教学计划

分批发放。

第四章 教材回收管理

第六条 回收要求

1.回收范围

可循环使用的教辅资料以及教师用书。（如，学具、实

验器材手册）

2.回收流程

学期结束前两周，教务处发布回收通知，各学部陆续组

织班主任回收教材。回收时检查教材完整性，分类标注“完

好”“轻微破损”“不可再用”，填写《教材回收统计表》（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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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 2），留存至各学部。

3.再利用管理

完好教材消毒后存入书库，供下一届学生循环使用。

第五章 责任与监督

第七条 责任分工

教务处：统筹征订、发放及回收，监督流程合规性。

学部：审核教材需求，组织具体征订、发放与回收事宜。

班主任：负责班级教材领取、发放及回收登记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《教材领取登记表》

2.《教材回收统计表》

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

2025年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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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教材领取登记表

班级 书目（科目） 册数（本） 领取人 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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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教材回收统计表

班级 书目（科目） 册数（本） 班主任 日期


	 聊城市特殊教育学校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

